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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信
仰
之
光
• 

經
文
：
﹁
我
赤
身
出
於
母
胎
，
也
必
赤
身
歸
回
，
賞
賜
的
是
耶

和
華
，
收
取
的
也
是
耶
和
華
，
耶
和
華
的
名
是
應
當
稱
頌
的
。
﹂ 

約
伯
記
一
：
21 

 
 

有
一
句
話
說
：
人
生
的
目
的
不
在
奪
取
，
而
在
服
務
。 

 
 

以
服
務
為
目
的
，
雖
然
付
出
時
間
、
金
錢
、
恩
賜
和
才
能
，
但
是
他

總
是
喜
樂
的
，
但
是
以
奪
取
為
目
的
的
人
，
他
雖
然
擁
有
很
多
，
但
因
害

怕
失
去
而
悶
悶
不
樂
。 

 
 

有
一
個
大
富
翁
，
他
辛
苦
工
作
了
一
輩
子
，
賺
了
不
少
錢
，
買
了
一

個
小
島
，
退
休
之
後
，
他
在
這
個
與
世
隔
絕
的
島
上
，
建
了
一
座
富
麗
堂

皇
的
別
墅
，
別
墅
裡
擁
有
各
項
遊
樂
設
施
，
有
私
人
的
海
灘
、
停
機
坪
，

連
傭
人
住
的
房
間
都
是
五
星
級
的
總
統
套
房
。 

 
 

別
墅
落
成
後
，
他
邀
請
朋
友
來
參
觀
，
並
備
各
種
美
食
佳
餚
，
當
他

的
一
個
僕
人
在
游
泳
池
畔
，
點
火
要
為
客
人
烤
肉
時
，
不
小
心
差
點
釀
成

火
災
，
看
見
僕
人
救
火
不
積
極
，
只
大
叫
失
火
了
、
失
火
了
，
趕
快
來
幫

來
。 

 
 

富
翁
氣
極
敗
壞
的
教
訓
僕
人
，
僕
人
也
不
覺
得
自
己
有
錯
，
認
為
失

火
是
小
事
，
富
翁
的
朋
友
在
一
旁
看
在
眼
裡
，
笑
著
說
：
﹁
這
個
別
墅
不

是
他
的
，
他
當
然
無
關
緊
要
！
﹂ 

 
 

想
想
看
，
這
個
僕
人
是
否
比
主
人
更
幸
福
呢
？
他
不
用
工
作
一
輩

子
，
來
買
一
間
大
別
墅
，
卻
可
住
在
大
別
墅
，
也
可
享
受
私
人
沙
灘
的
美

景
，
他
也
不
用
擔
心
一
把
火
把
別
墅
燒
掉
，
因
為
別
墅
不
是
他
的
。 

 
 

擁
有
了
成
一
種
負
擔
，
一
種
重
擔
一
種
牽
掛
，
但
是
分
享
、
給
予
、

奉
獻
反
而
帶
來
喜
樂
。 

 
 

約
伯
雖
然
曾
經
擁
有
，
但
他
珍
惜
，
失
去
了
，
他
雖
然
不
捨
，
但
是

他
心
中
無
悔
，
因
為
他
知
道
擁
有
是
出
於
上
帝
，
失
去
也
是
出
於
上
帝
，

他
做
所
該
做
，
行
所
當
行
，
因
為
他
是
一
個
義
人
，
他
雖
然
擁
有
卻
不
佔

為
己
有
，
乃
是
為
上
帝
而
擁
有
。 

 
 

祈
禱
：
﹁
求
主
幫
助
我
們
，
知
擁
有
是
為
了
給
予
，
上
帝
給
你

越
多
，
你
要
付
出
越
多
。
﹂
阿
們 

靈
修
小
品
‧ 

全
力
以
赴
？ 

以
斯
帖
四
：
15
｜
16 

 
 

有
一
則
故
事
：
有
一
天
伯
樂
在
市
集
上
挑
選
了
一
匹
外
表
看
起
來
並

不
健
壯
的
馬
，
回
家
後
，
家
人
都
向
伯
樂
說
：
﹁
這
匹
馬
看
起
來
沒
什
麼

優
點
，
你
確
定
牠
是
一
匹
千
里
馬
嗎
？
﹂ 

 
 

伯
樂
說
：
﹁
我
當
然
能
確
定
，
你
們
都
說
牠
不
好
，
但
只
要
經
過
訓

練
，
牠
一
定
能
成
為
一
匹
千
里
馬
！
﹂ 

 
 

當
伯
樂
在
訓
練
這
匹
馬
時
，
發
現
已
經
用
盡
各
種
方
法
，
這
匹
馬
的

成
績
始
終
不
理
想
，
每
天
奔
跑
的
距
離
頂
多
九
百
里
，
離
千
里
還
差
一
大

截
。 

 
 

有
一
天
伯
樂
終
於
忍
不
住
對
馬
說
重
話
：
﹁
你
要
用
心
練
習
啊
！
再

這
樣
下
去
，
就
被
淘
汰
了
！
﹂ 

 
 

這
匹
馬
也
愁
眉
苦
臉
地
回
說
：
﹁
你
說
的
我
也
知
道
，
但
是
沒
辦
法
，

我
已
經
盡
最
大
的
努
力
了
！
﹂ 

 
 

伯
樂
說
：
﹁
真
的
是
這
樣
嗎
？
﹂ 

 
 

馬
說
：
﹁
當
然
是
真
的
，
我
從
來
不
說
謊
，
真
的
全
力
以
赴
了
！
﹂ 

 
 

第
二
天
，
伯
樂
在
訓
練
馬
時
，
馬
剛
起
跑
，
就
聽
見
背
後
傳
來
一
聲

如
雷
般
的
吼
叫
聲
，
馬
回
頭
一
看
，
是
一
頭
大
雄
獅
，
緊
追
著
牠
而
來
。 

 
 

馬
大
吃
一
驚
，
放
開
腳
步
，
死
命
地
狂
奔
，
終
於
甩
開
了
獅
子
。 

 
 

晚
上
馬
回
到
家
裡
，
心
悸
猶
存
地
對
伯
樂
說
：
﹁
好
危
險
，
今
天
差

點
被
獅
子
吃
了
。
﹂ 

 
 

伯
樂
看
著
馬
，
摸
摸
牠
的
頭
說
：
﹁
可
是
你
今
天
做
到
了
，
你
跑
了

一
千
零
五
○
里
呀
！
﹂ 

 
 

馬
不
可
思
議
地
對
伯
樂
說
：
﹁
真
的
嗎
？
那
我
不
就
成
了
一
匹
千
里

馬
了
！
﹂ 

 
 

伯
樂
滿
臉
笑
容
點
點
頭
說
：
﹁
對
呀
！
只
要
在
每
項
練
習
時
，
設
想

有
一
頭
獅
子
在
後
面
追
趕
，
那
麼
你
就
成
為
道
道
地
地
的
千
里
馬
了
！
﹂ 

 
 

親
愛
的
兄
姐
，
在
這
故
事
中
，
我
們
看
見
這
隻
不
起
眼
的
馬
，
雖
然

有
伯
樂
慧
眼
識
英
雄
，
但
是
牠
再
怎
麼
努
力
訓
練
，
始
終
無
法
突
破
千
里
，

成
為
千
里
馬
，
但
在
一
次
訓
練
時
，
看
見
獅
子
死
命
飛
撲
過
來
，
牠
發
揮

了
潛
力
，
向
前
狂
奔
，
不
但
救
自
己
一
命
，
也
為
自
己
創
下
傲
人
的
成
績
，

我
們
人
生
常
遇
困
境
，
我
們
總
是
說
盡
力
了
，
沒
辦
法
了
，
其
實
只
要
有

必
死
的
決
心
，
奇
蹟
就
發
生
了
。
﹁
以
所
帖
就
吩
咐
人
回
報
末
底
改
說
，

你
當
去
招
聚
書
珊
城
所
有
的
猶
太
人
為
我
禁
食
三
晝
三
夜
，
不
吃
不
喝
，

我
和
我
的
宮
女
也
要
這
樣
禁
食
，
然
後
我
違
例
去
見
王
，
我
若
死
就
死

罷
！
﹂
以
斯
帖
四
：
15
｜
16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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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家
庭
分
享
• 

你
好
、
我
好
、
大
家
都
好 

錢
多
錢
少
，
夠
用
就
好
。
人
醜
人
美
，
順
眼
就
好
。 

人
老
人
少
，
健
康
就
好
。
家
窮
家
富
，
和
氣
就
好
。 

老
公
晚
歸
，
回
來
就
好
。
老
婆
嘮
叨
，
顧
家
就
好
。 

孩
子
從
小
，
就
要
教
好
。
博
士
也
好
，
賣
菜
也
好
。 

長
大
以
後
，
乖
乖
就
好
。
房
屋
大
小
，
能
住
就
好
。 

名
不
名
牌
，
能
穿
就
好
。
兩
輪
四
輪
，
能
駕
就
好
。 

老
闆
不
好
，
忍
耐
就
好
。
一
切
煩
惱
，
能
解
就
好
。 

堅
持
執
著
，
放
下
最
好
。
人
的
一
生
，
平
安
就
好
。 

不
是
有
錢
，
一
定
會
好
。
心
好
行
好
，
命
能
改
好
。 

誰
是
誰
非
，
天
佑
就
好
。
修
福
修
慧
，
來
世
更
好
。 

說
這
麼
多
，
明
白
就
好
。
天
地
萬
物
，
隨
緣
就
好
。 

很
多
事
情
，
看
開
就
好
。
人
人
都
好
，
日
日
都
好
。 

你
好
我
好
，
世
界
更
好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知
足
最
好
。 

說
自
己
就
好
，
不
要
說
別
人
不
好
，
這
條
短
信
，
真
的
很
好
。 

不
發
給
你
，
是
我
不
好
。
發
了
給
你
，
大
家
都
好
。 

你
說
我
對
你
好
不
好
。 

 

•
信
息
分
享
• 

五
種
的
人
生 

 
 
 
 
 
 

 
蘇
金
謀
牧
師
講 

路
加
十
章
25
│
37
節 

一
、
緒
論
： 

 
 

此
段
經
文
是
描
寫
一
個
猶
太
人
遇
劫
被
傷
，
祭
司
見
到
他
，
連
忙
繞

道
過
，
不
聞
不
問
不
幫
助
。
另
一
個
利
未
人
，
路
過
見
到
他
，
也
同
祭
司

一
樣
。
後
來
，
一
個
撒
瑪
利
亞
人
經
過
，
看
見
受
傷
的
猶
太
人
，
向
前
安

慰
幫
助
他
，
包
紮
傷
口
又
照
顧
他
，
這
一
位
撒
瑪
利
亞
人
，
才
是
受
傷
人

的
好
鄰
舍
。 

 
 

這
個
比
喻
指
出
猶
太
人
的
宗
教
領
袖
雖
然
聲
聲
句
句
說
教
啟
示
人
遵

守
律
法
，
但
律
法
總
綱
是
大
家
公
認
︵
路
十
：
27
︶
。
但
是
他
們
完
全
沒

有
做
到
，
反
而
猶
太
人
看
不
起
撒
瑪
利
亞
人
倒
在
真
正
實
踐
這
律
法
的

人
。
律
法
的
基
本
是
愛
上
帝
和
愛
人
如
己
，
要
有
憐
憫
，
律
法
的
精
神
才

能
實
現
︵
路
十
：
36
│
37
︶
。
若
是
只
為
保
障
自
己
安
全
，
或
者
只
有
單

會
唸
條
文
，
罔
顧
愛
神
愛
人
的
責
任
，
是
對
律
法
精
神
的
破
壞
愛
隣
舍
就

是
幫
助
一
切
需
要
的
人
約
翰
衛
斯
理
說
：
﹁
我
只
一
次
經
過
世
界
，
所
以

我
若
有
任
何
機
會
，
向
任
何
人
行
仁
義
，
讓
我
現
在
就
作
吧
！
讓
我
不
推

辭
，
不
忽
略
。
因
為
我
只
有
一
次
路
經
過
此
地
﹂
。
今
天
我
們
從
路
加
十
：

25
│
37
節
此
段
經
文
彼
此
思
考
五
種
的
人
生
。 

二
、
本
論
： 

(

一)

強
盜
的
人
生 

 
 

有
一
個
猶
太
人
從
耶
路
撒
冷
下
耶
哥
的
路
上
，
遇
到
強
盜
被
搶
劫
，

被
擊
打
到
半
死
。
後
來
羅
馬
軍
隊
在
這
條
路
叫
做
﹁
染
血
紅
路
﹂
，
就
派

軍
隊
駐
守
保
護
旅
客
。
﹁
強
盜
﹂
是
有
目
共
睹
，
罪
大
惡
極
的
惡
人
，
強

盜
就
是
把
別
人
的
金
錢
財
寶
東
西
佔
為
己
有
。
強
盜
就
是
不
惜
不
擇
手
段

來
爭
奪
別
人
的
金
錢
或
東
西
，
甚
至
作
出
傷
天
害
理
的
事
也
不
在
乎
。
借

錢
、
借
東
西
，
總
不
歸
還
，
在
人
家
中
或
旅
館
看
見
好
東
西
就
取
走
，
這

種
心
態
跟
﹁
強
盜
﹂
的
心
態
是
無
二
樣
的
，
所
以
基
督
徒
不
做
強
盜
的
人

生
，
﹁
施
比
受
的
更
為
有
福
﹂
。 

(

二)

宗
教
家
的
人
生 

 
 

路
過
的
祭
司
和
利
未
人
，
他
們
雖
然
有
看
見
及
聽
見
被
強
盜
傷
害
的

人
哀
聲
求
救
，
但
卻
視
而
不
見
，
聽
而
不
聞
，
避
而
遠
之
。
他
們
似
乎
感

到
別
人
之
不
幸
與
他
無
關
，
所
以
他
們
寧
願
作
隔
岸
觀
火
的
人
，
對
受
傷

者
的
求
救
卻
拒
離
於
千
里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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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個
祭
司
不
了
解
上
帝
的
呼
召
他
的
目
的
是
什
麼
。
他
只
重
視
宗
教

禮
儀
以
至
對
受
傷
者
缺
乏
愛
心
。
他
是
到
受
傷
者
的
身
邊
，
就
閃
去
另
一

條
路
，
以
避
免
沾
染
不
潔
之
身
，
有
阻
礙
他
執
行
禮
儀
，
他
為
了
保
持
律

法
上
的
清
潔
，
而
把
道
德
的
準
則
和
作
人
的
責
任
都
放
棄
了
。
﹁
利
未
人
﹂

也
是
如
此
。
故
事
中
加
插
了
這
兩
名
配
角
，
好
像
對
我
們
說
，
這
樣
的
人

實
在
太
多
了
。
太
多
人
有
敬
虔
的
外
表
，
卻
沒
有
內
心
的
真
情
，
他
們
不

能
活
出
信
仰
的
真
諦
，
事
奉
的
真
義
。 

 
 

上
帝
的
子
民
原
是
要
彰
顯
上
帝
的
公
義
，
給
奴
者
得
自
由
，
貧
困
者

得
飽
足
，
受
傷
者
得
醫
治
。
他
們
更
不
曉
得
，
原
來
愛
上
帝
的
人
就
是
必

愛
人
。
﹁
彌
迦
六
：
8

人
啊
！
伊
曾
指
示
你
什
麼
是
好
。
耶
和
華
愛
你
什

麼
？
獨
獨
愛
你
行
公
義
，
心
存
憐
憫
、
謙
卑
及
你
的
上
帝
相
及
行
﹂
。
我

們
都
是
祭
司
﹁
彼
前
二
：
9

獨
獨
恁
是
揀
選
的
族
，
是
王
也
是
祭
司
，
是

聖
的
邦
國
，
是
上
帝
家
己
的
百
姓
，
互
恁
傳
報
彼
個
召
恁
出
黑
暗
入
伊
美

妙
的
光
者
的
好
德
﹂
。
主
的
美
德
就
是
愛
，
所
以
要
報
揚
主
的
美
德
，
就

是
在
我
們
身
上
實
踐
愛
心
。 

(

三)

交
易
的
人
生 

 
 

客
店
的
主
人
接
受
了
好
撒
瑪
利
人
的
銀
仔
二
個
︵
路
十
：
34
│
35
︶
。

二
個
銀
子
是
相
當
於
一
個
工
人
的
二
天
的
工
資
，
就
換
得
對
傷
者
的
服
侍

及
照
顧
的
工
資
。
人
與
人
的
交
往
常
常
建
立
在
﹁
利
益
﹂
上
，
若
我
要
給

你
一
些
好
處
或
幫
助
，
我
總
要
計
算
一
下
得
與
失
，
才
決
定
我
是
否
付
上

我
的
恩
情
。
︵
馬
太
廿
五
：
35
│
40
︶
。
我
們
是
為
主
做
，
這
是
主
的
命

令
。 

 
 

人
與
人
之
關
係
，
往
往
是
投
桃
報
李
，
情
來
禮
往
，
互
惠
互
利
。
請

你
吃
飯
，
因
有
一
事
求
助
於
你
。
更
有
些
人
在
社
會
的
捐
獻
是
為
了
換
取

名
聲
。
這
樣
的
人
生
變
成
了
交
易
的
人
生
失
去
了
真
情
，
我
們
憐
憫
人
幫

助
人
是
實
踐
主
的
愛
。
︵
馬
太
六
：
1

│
4

︶
不
要
在
人
面
前
誇
獎
自
己
，

故
意
讓
人
看
見
這
樣
的
人
未
得
上
帝
的
賞
。 

(

四)

分
享
的
人
生 

 
 

好
撒
瑪
利
亞
人
把
受
傷
者
帶
到
客
店
裡
照
顧
他
，
細
心
為
他
照
料
傷

口
，
病
人
痛
苦
呻
吟
時
，
又
柔
聲
安
慰
他
，
第
二
天
要
離
開
繼
續
上
路
，

他
還
要
給
店
主
二
個
銀
子
，
請
店
主
代
他
照
顧
受
傷
者
。
想
不
到
那
幫
助

者
是
撒
瑪
利
亞
人
，
猶
太
人
素
來
是
看
不
起
撒
瑪
利
亞
人
。
好
撒
瑪
利
亞

人
的
愛
心
是
無
分
國
界
民
族
，
他
的
愛
是
超
越
的
。
主
耶
穌
啟
示
我
們
每

一
個
跟
隨
他
的
人
要
效
法
撒
瑪
利
亞
人
的
愛
心
。
好
撒
瑪
利
亞
人
沒
有
問

誰
是
他
的
鄰
舍
，
看
誰
值
得
他
愛
才
去
幫
助
。
卻
是
自
己
為
別
人
的
鄰
舍

而
主
動
、
立
即
、
自
發
，
不
計
算
代
價
，
不
求
回
報
去
愛
人
。
求
主
賜
我

們
一
顆
與
他
同
樣
的
心
去
愛
人
，
關
懷
人
、
憐
憫
人
。 

 
 

在
我
們
身
邊
的
人
，
也
有
些
正
在
受
害
中
唉
聲
嘆
氣
，
在
無
望
中
求

生
。
祭
司
和
利
未
人
在
他
們
身
邊
經
過
，
有
眼
裝
不
見
，
有
耳
裝
作
聾
，

但
上
帝
卻
是
看
見
並
聽
見
他
們
的
哀
聲
和
哀
求
。
祂
必
差
祂
的
使
者
好
的

撒
瑪
利
亞
人
來
搭
救
他
們
，
願
我
們
都
能
作
個
分
享
的
人
生
。 

(

五)

回
報
主
愛
的
人
生 

 
 

在
好
撒
瑪
利
亞
人
的
故
事
中
，
那
受
傷
者
是
一
般
人
所
忽
略
的
角

色
，
又
怎
能
顯
出
其
他
角
色
之
盧
山
真
面
目
呢
？
其
實
世
上
每
一
個
人
的

角
色
，
是
被
罪
惡
和
撒
但
所
擊
打
傷
的
人
﹁
賽1:6

對
腳
跡
底
到
頭
殼
頂
，

無
一
塊
好
肉
，
攏
是
傷
嘴
、
黑
青
腫
、
及
新
拍
的
傷
，
攏
未
有
收
嘴
，
未

有
包
密
，
也
無
用
油
潤
澤
﹂
。 

 
 

我
們
也
可
以
想
像
這
位
受
害
者
，
不
經
多
久
，
當
他
蒙
醫
治
再
得
力

而
站
起
來
，
他
必
充
滿
著
感
恩
的
心
，
重
拾
他
的
生
命
真
義
，
回
報
主
恩
。

他
必
學
效
好
撒
瑪
利
亞
人
去
拯
救
，
去
關
懷
那
些
被
罪
惡
，
被
撒
但
、
被

疾
病
所
擊
打
的
受
害
者
，
他
會
感
到
他
今
天
的
生
命
，
已
不
再
是
屬
於
他

的
了
，
是
主
再
次
所
賜
的
。
從
主
白
白
而
得
的
，
是
要
白
白
而
施
，
前
為

自
己
活
，
今
為
主
而
活
。
他
經
受
苦
而
明
白
人
生
，
經
哀
慟
而
得
安
慰
，

這
樣
的
人
就
更
能
幫
助
那
些
與
他
同
樣
遭
遇
的
人
。
但
願
每
個
蒙
恩
得
救

的
基
督
徒
都
以
回
報
主
愛
的
人
生
，
我
們
更
愛
神
、
愛
人
的
人
生
目
標
。 

三
、
結
論
： 

 
 

耶
穌
反
問
律
法
師
︵
路
十
：
36
│
37
︶
。
撒
瑪
利
亞
人
在
別
人
有
需

要
、
有
缺
乏
時
，
可
以
將
自
己
的
分
給
別
人
使
用
，
鄰
舍
不
只
是
親
友
、

是
你
同
事
、
是
你
同
學
、
是
你
同
信
仰
的
人
，
你
的
鄰
舍
就
是
擴
大
到
陌

生
人
，
甚
至
是
對
你
不
友
善
的
人
，
是
我
的
對
敵
︵
羅
馬
十
二
：
20
│
21
︶
。 

 
 

曾
有
一
篇
文
章
報
道
：
德
國
慈
善
家
奧
柏
林
先
生
─
─
他
曾
經
在
斯

督
拉
土
堡
附
近
因
大
風
雪
而
迷
路
，
他
在
奄
奄
一
息
之
際
，
被
一
名
基
督

徒
冒
著
生
命
的
危
險
而
搶
救
奧
柏
林
，
事
後
這
位
基
督
徒
說
甚
麼
也
不
肯

接
受
他
的
任
何
報
酬
。
最
後
奧
柏
林
說
﹁
請
問
你
的
大
名
﹂
，
這
個
有
愛

心
的
基
督
徒
卻
回
答
說
：
﹁
請
問
奧
柏
林
先
生
﹂
你
知
道
聖
經
中
那
好
的

撒
瑪
利
亞
人
的
故
事
嗎
？
我
相
信
沒
有
人
知
道
他
的
名
字
，
所
以
你
也
可

以
不
用
知
道
我
的
名
字
，
奧
柏
林
深
受
感
動
。
各
位
兄
姊
幫
助
人
，
憐
憫

人
，
我
應
給
對
方
知
道
耶
穌
的
愛
，
不
要
宣
揚
自
己
的
名
，
如
此
行
才
能

得
上
帝
的
喜
悅
，
才
是
榮
耀
上
帝
的
聖
名
。
因
為
我
們
所
做
都
是
為
上
帝

所
做
﹁
林
前
十
：
31
所
以
，
恁
或
是
食
或
是
飲
，
或
是
做
什
麼
，
攏
著
因

為
榮
光
上
帝
來
做
﹂
。 

 
 

在
一
九
七
九
年
十
二
月
十
日
於
挪
威
首
都
獲
頒
諾
貝
爾
和
平
獎
─
─

德
蕾
莎
修
女
，
她
向
上
帝
祈
禱
說
：
﹁
上
主
，
讓
我
有
能
力
，
為
世
上
那

些
因
飢
餓
貧
窮
而
在
生
死
邊
緣
掙
扎
的
人
服
務
。
藉
著
我
們
的
雙
手
，
給

他
們
送
上
每
日
的
食
糧
，
藉
著
我
們
感
同
身
受
的
愛
，
帶
給
他
們
平
安
與

善
樂
﹂
。
她
如
此
求
，
也
因
此
去
實
踐
愛
的
行
動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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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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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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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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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間
：
上
午
十
時
整

講
道
：
張
金
城
牧
師 

司
會
：
林
芳
迪
長
老  

主
後
二
○
一
二 

年
三
月
十
一
日(
第
廿
卷
第
十
一
期)

 


